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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2150 号

申请人：何迪伦，男，汉族，1986 年 11 月 22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东立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天河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桂香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其他争议。

申请人何迪伦诉被申请人广东立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劳动

争议一案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本委

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，申请人何迪伦到庭参加了庭审。被申

请人经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缺席审理。本案

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12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工资 189483.77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《解

除劳动关系协议书》违反约定期限内付款的加付滞纳金暂计至

2023 年 12 月 15 日为 947.42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补缴已申报实际

未缴申请人纳税款所属期 2023 年 6 月至 7月的工资薪金所得的

个税费用 13714.25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若劳动行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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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责令期限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加付经济赔偿金 94741.88 元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缺席裁决审理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被申请人无正当理

由未到庭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

六条的规定，本委依法缺席裁决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

号）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：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

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、支付工资报酬、加班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

偿金等达成的协议，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且不

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，应当认定有效。”本案中，

申请人于 2023 年 8 月 1 日与被申请人签订有《解除劳动关系协

议书》，约定：“双方确认，乙方 2022 年 12 月、2023 年 1 月、2

月、3月、4月、5月、6月的应发工资共 160087.66 元及 7月应

发工资约 32396.11 元和五险一金代缴事宜，在签订本协议之日

后三个月内结清。” 但被申请人仅在 2023 年 8 月 21 日支付过

3000 元工资，有违诚信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工资于法有

据，本委予以支持。经核算，被申请人应支持申请人 2022 年 12

月 1日至 2023年 7月 31日的工资差额 189483.77 元（计算公式：

160087.66 元+32396.11 元-3000 元）。

二、关于加付滞纳金、补缴个税问题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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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：“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，适用本法：

（一）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；（二）因订立、履行、变更、

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；（三）因除名、辞退和辞职、

离职发生的争议；（四）因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社会保险、福

利、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；（五）因劳动报酬、工伤医

疗费、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发生的争议；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

定的其他劳动争议。”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加付滞纳金、补

缴个税的请求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审理范围，本委依法不予调

处。

三、关于加付赔偿金问题。本委认为，虽然申请人庭审时表

示有向劳动行政部门主张权利，但并未提供相关劳动行政部门责

令被申请人限期支付加付赔偿金的相关证据材料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申请人应承担举证

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加付赔偿金的仲裁

请求，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，

本委依法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

十五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条、第六

条、第三十六条、第五十条之规定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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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〔2020〕26

号）第三十五条的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2年 12月 1日至2023年 7月 31日的工资差额189483.77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仲 裁 员：阳 瑞 刚

二○二四年二月二十三日

书 记 员：陈 春 燕


